
 

 

证券代码：002217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2011－031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次子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事故具体原因尚在调查分析中，对公司

的影响额为初步估算额，具体数额可能和估算数存在差异，子公司新泰联化目前

进行停产整顿，具体复产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股票于11月23日开市复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山东新泰联合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联化）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位

于山东省新泰市楼德镇，新泰联化现有 7 万吨/年合成氨、10 万吨/年尿素、3

万吨/年密胺的生产能力，5万吨/年苯酐项目正在建设期。2010年 7 月份 7万吨

/年合成氨和 10 万吨/年尿素首次开车，2011 年 5 月份 3 万吨/年密胺项目开车

成功并进入试生产状态。2011年 11月 19日 14时左右，公司密胺项目道生液冷

凝器检修过程中发生爆燃，造成参与维修人员伤亡事故，因事故重大，事故原因

调查由政府派出的调查组进行调查，公司正全力配合事故调查工作，具体原因尚

在调查中。对公司影响情况如下： 

一、因人员伤亡影响情况 

事故现场造成 4人死亡，15人受伤，后又有 10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

亡人数已增至 14人，其余 5名伤员尚在医院救治。 

    事故发生后，公司及新泰联化立即启动应急措施，对受伤人员送医院进行救

治，并加派人员护理；当地政府启动了遇难人员家属的安抚和善后工作，公司成

立多个工作组全力参与安抚善后工作。新泰联化已为员工缴纳过各项保险，目前

赔偿工作正在进行。 



 

 

二、固定资产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对密胺车间造成固定资产损失额预计在 100万元左右，新泰联化固

定资产已全额投保，公司将积极协调保险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司损失进行赔

偿。 

三、新泰联化停产整顿期间对公司业绩影响情况 

为防止次生事故发生，新泰联化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对在运行的合成氨及尿

素生产线进行了停车，目前正按照政府要求进行安全检查和整顿工作，复产时间

须由政府相关部门决定，现在因事故调查分析进行中，尚无法确定具体复产日期。

新泰联化正积极检查、整改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争取早日复产。 

截至 2011年 9 月 30日，新泰联化主要财务指标及在公司合并报表中的占比

情况如下： 

项目 
2011.9.30 新泰联合占

合并报表比

重 合并报表 新泰联合 

总资产（元） 1,297,741,173.08 225,710,869.44 1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911,406,017.44 47,041,604.62 5.16% 

股本（股） 222,984,00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4.09 0.21  5.16% 

营业总收入（元） 982,983,368.65 99,101,178.20 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92,287,051.72 -303,320.28 -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22,572,900.65 5,107,219.38 22.6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10 0.02 22.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00136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00136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3% 0.00% 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4% 0.00% 0.00% 

新泰联化停产整顿期间，因设备折旧、人员工资等公司初步估算每天将产生

约 7.5万元费用，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四、2011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情况 



 

 

公司在三季度报告中预告 2011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为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0%-80%，因本次事件影响，公司根据

初步估算，预计公司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

度修正为 40%-70%。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发布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